附件一：

餐饮中心食堂整体改造设计要求：

1、设计范围及内容：湖光院区餐饮中心1F、2F、B1，整体建筑面积约2748㎡；1F：符合集中用餐食堂设计，（就餐区、冷库、超市、电梯等）。2F：办公室、包间、淋浴间、男女休息室、就餐区、明档等。

B1：豆制品加工间、洗晾衣间、丙二类库房、保洁工具间、物品库等。

室外：油水分离区。
（1）方案设计：结合食堂现状及使用需求，包括不限于设计理念，总平面图，功能分区图，平面布置图，效果图，色彩搭配方案，材料选型建议等，确保方案符合建筑结构、消防、环保、食品经营规范，满足就餐流线、后厨操作流线合理性要求。

（2）施工图设计：出具完整施工图纸，包括但不限于建筑、结构、装饰装修、水电、暖通、消防、排烟、排污、无障碍设施等全专业图纸，图纸深度满足施工及图纸审查要求，及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《饮食建筑设计标准》《建筑防火规范》等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。

（3）专项设计合规性；消防设计须符合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要求，包含疏散通道，防火分区，消防设施布置等内容，确保通过消防审查。厨房区域设计需符合《饮食建筑设计标准》等现行标准，兼顾油烟排放，油水分离，通风换气等功能，满足食品安全及环保要求。

（4）施工配合服务：施工图纸技术交底、现场设计技术指导、设计变更及签证处理、施工关键节点验收配合、竣工图审核与编制，全程配合项目施工直至竣工验收合格。

（5）专项配合：本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配合招标人完成食品经营许可、消防部门审查、施工图审查等相关审批手续，并提供所需设计资料。

2、本项目原始建筑图纸欠缺，需设计单位自行解决。

3、具备建筑行业（建筑工程）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，其中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二级及以上注册建筑师资格。

4、近3年具备同类食堂改造设计项目业绩。

5、其他要求及需求：设计空间宽敞明亮，符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集中用餐制食堂设计要求、符合消防安全要求。

